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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GZFJ2024-GZ-G001
二、项目名称：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024－2026年开

办及变更企业免费刻章服务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南昌豫章印社刻章有限公司
地址：南昌市青山湖区上坊路425号
被投诉人1：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
地址：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坚南路69号

被投诉人2：赣州丰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中创国际2号楼1519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赣州丰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024－2026年开办及变更企业免费刻章服务（项目编号：GZFJ2024-GZ-G001）的质疑答复不满，于2024年9月16日向本单位提起投诉,,本单位于9月18日收到并于当日依法受理。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1：
投诉人称：代理机构、采购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回复质疑。我公司于2024年9月2日通过邮箱方式向代理机构提交质疑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三条、《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三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拒收质疑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发出的质疑函，应当在收到质疑函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其应当在2024年9月10日前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代理人11日回复已超过法定期限。

被投诉人称：被投诉人2024年9月3日查收到投诉人质疑函，邮箱显示时间为2024年9月2日22:15分发出，于2024年9月11日作出质疑答复函，邮箱（2623085878@qq.com）回复投诉人及电话确认并快递顺丰寄出原件。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三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拒收质疑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发出的质疑函，应当在收到质疑函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第四十二条本办法规定的期间开始之日，不计算在期间内。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期间不包括在途时间，质疑和投诉文书在期满前交邮的，不算过期。因此被投诉人答复质疑时间未超过7个工作日，符合法律规定。
投诉事项2：
投诉人称：未对评审因素量化细化。窗口工作方案、日常管理制度等工作方案的的评审指标大量采用详细、完整、合理、可行，可操作性强、评审为“优”等模棱两可的话语无法对评审因素量化细化，同时要求评审小组根据各供应商的具体方案进行综合对比更加说明了其评审方案未对评审因素进行量化细化。评审专家对参与投标供应商的技术、商务因素评审应当基于每家供应商对采购文件评审因素量化指标的响应、符合情况，结合相对应的分值设置标准进行评分，而非基于供应商之间的投标文件比较情况进行评分，综合评分法要求明确地给出评审因素、分值和范围，并且因素要量化，分值和因素要一一对应。举个例子，如果评审专家是对不同品牌的产品进行比较后再打分，就违背了综合评分法的要求，因为不存在具体的评审因素和相应的分值。根据《江西省政府采购常见违法违规行为清单》评审因素未量化如将产品性能优良中差等没有具体明确判断标准的表述作为评审因素，将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进行横向比较评分等。

被投诉人称：本采购项目设置的主观评审因素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也符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笫九条、第二十一条规定。本评审因素与项目采购需求商务条件、服务需求相对应，已量化到相应区间，并尽可能明确其中的客观、量化指标，合理设置了评分小点对应的不同分值，方案、制度是否完善，是否科学合理，是有优劣之分，由评审专家利用自己的专业水平，综合评审政府采购是允许的，但前提是要限制评审专家的自由裁量权（并非禁止），本评分标准符合这一精神。方案内容每一点已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

投诉事项3：
投诉人称：地域歧视。采购文件要求供应商承诺在1个小时送达企业，招标是面向全社会的，所有符合资格性条件和符合性条件供应商都可以参与。但是该加分项以及商务技术条款，明显偏袒赣州经开区家门口的刻章店。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考虑，对潜在供应商存在不合理的地域限制，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七)款之规定。在南昌市新建区财政局2022年11月30日针对“南昌市新建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企业开办印章刻制服务外包项目”的监督检查决定书中做出了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七)款之规定的裁定。

被投诉人称：根据采购人的实际需求，本项目的实施具有时效性，后期服务过程中需要有时效性，确保印章的使用，在文件中已设置梯度的承诺书，并未强制要求供应商在当地设置场所。未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七)款之规定的裁定。
投诉事项4：
投诉人称：就业歧视。采购文件评审标准中要求提供社保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四、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十二)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把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完善就业、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等政策措施，充分发挥低龄老年人作用。在学校、医院等单位和社区家政服务、公共场所服务管理等行业，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退休人员具备就业的权利，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这意味着退休人员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就不再需要缴纳社保费用。在质疑后修改为提供退休人员的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也就是说用人单位无法与退休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被投诉人称：供应商依法缴纳社保是应尽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中对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规定了应当具备的条件，其中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因此可见，将供应商提供社保证明作为加分条件是合理的。答疑文件中对退休人员要求做了说明，并未歧视退休人员。

投诉事项5：
投诉人称：构成差别歧视待遇。采购文件评审标准中投标人具有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014001环境管理体体系认系认证证书：IS045001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每提供一个证得2分，最高得6分。首先，三体系认证审核的是供应商的内部质量、环保、职业健康安全方面的管理制度文件，而并不是针对供应商实际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因此，三体系认证只能证明供应商的内部质量、环保、职业健康方面的安全管理制度文件是符合认证规范的，并不能由此直接评价该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否合格、优质。从性质上来说，三体系认证在政府采购评审因素中应属于供应商“履约能力“范畴，22号文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于采购需求客观、明确的招标项目，“采购需求中客观但不可量化的指标应当作为实质性要求，不得作为评分项；参与评分的指标应当是采购需求中的量化指标，评分项应当按照量化指标的等次，设置对应的不同分值。“这样的规定就意味着在招标采购项目中，履约能力不可以设置为评分项。因此，在招标采购中，把提供三体系认证设置为评分项是不符合规定的。同时三体系评审时要求稳定运行三个月以上，那么就明显歧视成立期限在3个月内的新开办企业。根据《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IS09001的认证需要求运行成立满3个月，同理要求企业至少成立满3个月，该评审因素变相从企业成立年限歧视供应商。

被投诉人称：本采购项目服务周期为三年，业务量大、要求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四条中规定“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第五十五条对综合评分法的评分因素设置进行了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资格条件不得作为评审因素。评审因素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规定。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9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能够一定程度上反应企业的技术或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环境保护、职业健康管理等能力。不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的情形。

投诉事项6：
投诉人称：条款违反强制性规定。采购文件中付款方式为按季度支付，根据《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第八条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当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30日内支付款项；合同另有约定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日。
被投诉人称：根据《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第八条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当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30日内支付款项，本项目三年服务期，付款方式按季度支付，是针对上一季度进行服务考核，30日内支付上一季度费用，并未违反《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规定。
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

　　1.投诉事项1不成立。投诉人于2024年9月2日通过邮箱（865641425@qq.com）方式向代理机构提交质疑函，代理机构于2024年9月11日通过快递发出质疑答复函，未违反《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三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拒收质疑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发出的质疑函，应当在收到质疑函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的规定。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人提出的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此项投诉。

2.投诉事项２成立。招标文件服务工作方案中提出“方案内容描述清晰完整，优于本项目实际需求和服务规范标准要求，方案详细、全面、合理并可操作性强，每一点评审为优的加4分，两项合计得8分；方案内容每一点描述基本完整，与本项目实际需求和服务规范标准要求存在细微偏差具有可行性，方案较全面、描述基本清晰、基本符合实际的加2分；方案阐述的内容每一点仅罗列了上述要点，没有进行相应的说明、缺少具体的实施措施，内容不够符合实际、可行性低的加1分……”等描述未细化量化，不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对综合评分法的规定“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该投诉事项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3.投诉事项3不成立。该项目在评审因素中设定了“投标人在驻厅工作人员受理刻章需求后承诺在 0.5个小时内将刻制的一套5枚印章送达给企业的得5分，在1小时内送达的得3分”，未违反项目采购需求“成交供应商承诺在 1个小时内将刻制的一套5枚印章送达企业”的要求，同时并未要求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活动前进行不必要的登记、注册或者要求设立分支机构。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七项“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的规定。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人提出的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此项投诉。

   4.投诉事项4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此处规定的主体为用人单位，投诉采购人就业歧视存在主体不适格的情形。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人提出的第四条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此项投诉。

   5.投诉事项5不成立。采购文件评审因素中要求“投标人具有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 45001 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每提供一个得1分，最高得3分”。评审因素的设置与采购需求中的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相关，未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对综合评分的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投诉事项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人提出的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此项投诉。

6.投诉事项6不成立。采购需求中规定“付款方式为按季度支付，于下一季度初，对上一季度的服务质量等进行考核，结合实际考核情况，30天内支付上一季度费用”未违反《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第八条“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当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30日内支付款项”的规定。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人提出的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此项投诉。

综上所述，第二条投诉事项成立，其他事项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采购结果的，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赣州经开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2024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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